附件1：

上海财经大学2010-2011年度“五四”先进评比院系申报名额分配表
	
	青年标兵
	优秀志愿者
	红旗团支部
	备注

	会计学院
	3
	1
	2
	优秀团干部、优秀团员各项目申报名额每支部限报一名。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3
	1
	2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3
	1
	2
	

	金融学院
	3
	1
	2
	

	经济学院
	2
	1
	1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
	2
	1
	1
	

	法学院
	2
	1
	1
	

	人文学院
	2
	1
	1
	

	统计与管理学院
	2
	1
	1
	

	外语系
	2
	1
	1
	

	应用数学系
	2
	1
	1
	

	国际教育学院
	1
	1
	1
	

	财经研究所
	1
	—
	—
	

	MBA学院
	1
	—
	—
	


注：

1、“五四”先进集体：红旗团支部申报名额暂定为16个；志愿服务队以上海财经大学青年志愿者服务总队各院系分队为单位申报，团委根据申报单位实际情况进行评选；标兵团组织评选对象为各分团委，由团委根据申报情况进行评选。
2、青年标兵全校申报名额为29名，限于三、四年级学生及研究生，校团委邀请领导、教师组成评选小组，统一审核评选，后公布入选名单。
3、特色之星名额不限，限一至三年级本科生或研究生，以取得实际成绩为评比依据；优秀团干部及优秀团员限一至三年级本科生或研究生，各班以团支部为单位各申报一人；优秀志愿者每支分队限报一名，以取得实际成绩为评比依据。
